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

115.06.15 

時間：115 年 6 月 9 日(二)10：10 

地點：行政大樓大會議室 

主席：林蘭東學務長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錦瑩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貳、 上次（114 學年度第 1 次）會議紀錄提請確認：備查。 

參、 上次會議決議及交辦事項執行情形：准予結案。 

肆、 工作報告：詳如附件 2（P6-20） 

  一、書面資料請參閱議程資料。 

  二、口頭補充報告 

    (一)生活輔導組： 

     1.學生團體保險新學年度將由「全球人壽」承接，因得標金額下降，每位學生的保費負擔

平均降低約 100 元，可減輕學生負擔。 

     2.本學期仍持續發現有學生偽、變造請假證明情事，校方若發現將依校規處分，因其屬於

公訴罪（非告訴乃論），請各系所主管及導師向學生協助宣導其嚴重性，避免學生觸法。 

     3.心理調適假申請人次位居全校各類假別之首，其次為生理假。有鑑於申請心理調適假的

高峰會落於期中及期末考期間，提醒導師在此時機點加強對學生的情緒關心。 

     4.本年度學務處爭取教育部 SEL 補助約 50 萬元，用於跨單位之情緒培力活動。相關經費

須於 7 月底前執行完畢，並於 9 月底報部結案，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。 

     5.本學期原資中心辦理台東「都蘭部落」三天兩夜及「阿鈴鈴工坊」等 SEL 活動，透過體

驗及參與原民活動，不僅讓原民生更有歸屬感，同時也開放給教職員參與，促進全校對原

民文化的理解。目前校內共有 147 位原民生，以阿美族人數最多。16 族中尚無薩奇萊雅

族、拉阿魯哇族及卡那卡富族之學生，學校將持續加強對原民生的關懷與輔導。 

    (二)課外活動指導組： 

     1.115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，本校｢熾舞社｣及｢77康輔社｣獲得佳績，值得肯定。

另本校社團評鑑已於 5 月 30 日辦理完畢，本次評鑑委員對於本校社團在評鑑過程中的整

體表現與所展現的成果，給予高度的肯定，希望明年能有更多社團代表學校爭取榮譽，交

出比今年更亮眼的成績單 

     2.本屆學生會選舉參與熱烈，正副會長於第一輪即順利當選；學生議員經過補選，人數由

過往的 6 位大幅成長至 13 位，顯示學生參與校園公共事務的意願顯著提升。 

     3.亞德客公益服務活動計畫經費截至目前為止共執行 55%，尚有 93.8 萬元餘額，歡迎各系

所轉知所屬老師及學生，只要符合「兩名以上雲科生、具公益性、於雲林辦理」等條件，

即可申請。有興趣的系所及師長，會後可與課指組聯繫，本組可至各系所進行說明。 



    (二)衛生教育組： 

     1.新生健檢僅一名未入境外籍生未完成，達成率接近 100%，請國際處協助持續追蹤。另住

宿生胸部 X 光團檢亦已完成。 

     2.為強化愛滋及性傳染病防治，已透過雲林縣衛生局協助向南區疾管局申請「愛滋自我篩

檢劑自動服務機」1 台，希望提供學生一個具有隱私且去標籤化的自我檢測管道。 

     3.無菸校園是近期執行重點，經 4 月 24 日召開衛生委員會決議，針對校園吸菸熱點將加強

巡查與違規取締作業，並請各場館單位配合導入每月至少一次之巡檢。 

     4.學生違規吸菸經查獲後，將由本組辦理菸害教育輔導及戒菸輔導，對於無故缺席輔導之

學生，將簽請長官及轉知系所，評估是否提送衛生局辦理行政裁處(處以新台幣 2,000 元

至 10,000 元罰緩)。另本校刻正研議導入 AI 智慧辨識系統來解決現場蒐證不易的問題。 

     5.6 月 17 日將辦理大型捐血活動，目前每場次均能達到突破 100 袋的成效，歡迎大家踴躍

參與。此外，5 月起每週一、二、四晚間 6 點至 10 點均有夜間護理師進駐，如有夜間護

理需求，可至衛教組尋求協助。 

    (三)軍訓組： 

     1.6 月 13 日畢業典禮分上、下午場，請各系提醒導師親自出席為學生撥穗，若不克出席，

務必指派代理師長。 

     2.本屆畢業典禮規劃打卡上傳送禮券活動，並設置校友會宣傳攤位及打卡區，典禮會場搭

配較活潑的音樂，以提升活動參與度與現場氛圍。會後並將由原住民學生領唱大合唱，期

使畢業典禮更具活力與特色。 

     3.115 年政府提供機車駕訓補助 1,300 元，請鼓勵學生申請補助並考取駕照，讓學生有正確

的駕駛觀念，以降低車禍的事故率。 

     4.近期校內陸續發生學生腳踏車失竊案件，請各系所協助加強宣導，提醒學生停放腳踏車

時務必上鎖，以降低失竊風險。另請提醒學生切勿因一時方便而擅自騎乘他人腳踏車，若

經車主報警並調閱監視器查證，可能涉及竊盜公訴罪刑責。 

     5.因學期將近結束且暑假將至，請各單位提高警覺，留意校園內陌生或可疑人士活動情形，

並提醒師生妥善保管個人貴重物品，加強辦公室、研究室及相關空間之門窗安全管理，以

維護校園安全。 

     6.依本校交通事故統計資料顯示，目前仍以龍潭路段發生交通事故的情形較為頻繁。請持

續向學生宣導遵守交通規則，注意行車速度並保持安全距離，尤其於路口進出、左右轉彎

及車流匯入匯出時，更應提高警覺，留意前後車輛動態，以維護自身及他人行車安全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 

  一、管理學院黃邦寧院長：近日收到 1 份公文請各學院及系所準備生理用品，請說明，謝

謝? 

      學務處回應：本案係依照教育部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計畫辦理，希望校內能提供生

理用品取用服務，以滿足學生緊急或臨時需求。依照教育部女性學生人數規範，本校

需設置 8 點以上取用點，因目前僅設置 2 個取用點(學生活動中心衛教組及宿舍服務中

心)，經提請性平會決議，由秘書室函請各學院辦公室、圖資處(圖書館部分)及體育館，

於具隱私性的適當位置設置生理用品取用點。至於各系所是鼓勵設置，例如文資系已



先行示範設置，所需經費不高，初期建置費用約 300 至 500 元，後續視實際使用情形

定期補充即可，希望透過校內各單位的共同參與，提升生理用品取得便利性，落實性

別平等與友善校園精神。 

  二、工程學院陳維東院長： 

    (一)心理調適假統計表建議將「各系學生總數」納入作為母數，計算申請比例，較能客

觀呈現各系所請假人數的多寡。 

    (二)有些學生為了規避某些課程而申請心理調適假，成了教學單位的困擾，在執行上有

無更好作法，能落實心理調適假的意義與目的，同時發揮輔導的功效。 

諮商輔導中心陳斐娟主任回應： 

     (一)心理調適假旨在鼓勵學生覺察自身情緒與心理狀態並適時進行調適，本校現行每學期

最多三天、以半天為單位之規範，符合教育部政策精神，以避免學生透過零星請假規

避課程。雖各校均面臨制度可能遭濫用之疑慮，惟心理調適假除提供學生調適空間外，

亦可作為教師及輔導單位關懷學生之契機。依目前觀察，學生請假原因以課業壓力居

多，相關資訊可作為後續學習與輔導之參考，且大專校院學生已具備一定自主能力，

期能透過心理調適假制度，引導學生培養自我覺察、自我照顧同時做出負責任決定的

能力，發揮制度正向支持功能。 

   (二)學生申請心理調適假時，系統會提供相關輔導資源資訊，鼓勵學生主動求助，而非獨

自面對壓力與困難。為維持心理調適假鼓勵自主調適之精神，諮商輔導中心並不會針

對每一位申請學生逐一聯繫，惟各院心理師於個案管理及高關懷學生追蹤過程中，會

留意學生心理調適假之申請情形，若發現學生請假頻率增加或屬高關懷個案，將視情

況聯繫及提供介入性輔導與關懷。 

學務長回應： 

感謝陳院長對心理調適假統計資料之建議，後續將請圖資處協助評估是否可進一步從學

生請假系統中調取相關資料，以利分析學生心理調適假申請之樣態與使用模式。 

陸、 散會：11:15 


